滦平县人社局失业保险中心

事项办事指南（单位参保登记）

	构成要素
	内容表述要求

	事项名称
	失业保险单位参保登记

	事项简述
	用人单位依法参加失业保险。政策依据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持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或者单位印鉴，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2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笫259号）第七条： 缴费单位必须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参加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号）第五条：从事生产经营的缴费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非生产经营性单位自成立之日起30日内，应当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条例施行前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单位，应当依据条例第八条，持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证件和资料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失业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8号）》第二条：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依照本条例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



	办理材料
	《营业执照》或批准成立的相关文件（主要指事业单位）、法人身份证号码、《开户银行许可》、经办人姓名、单位、法人及经办人联系电话。以上材料可提供纸质材料，也可以提供手机图片，用完退回；填写《失业保险单位信息报盘文件》（模板）要求各项信息真实、准确。

	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或微信办理

	办理时限
	即时办理

	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办理完毕后即时告知参保单位单位编码及网报密码，单位自主更改密码。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办事时间
	工作日即时办理。

	办理机构及地点
	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
	现场查询：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电话查询：0314-5968003、8586202

	监督投诉渠道
	县人社局8582782


